
解釋字號 釋字第629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6年07⽉06⽇

解釋爭點 最⾼⾏政法院90年11⽉聯席會議決議違憲?

解釋文 　　最⾼⾏政法院中華⺠國九⼗年⼗⼀⽉份庭⻑法官聯席會議暨

法官會議決議：「⾏政訟訴法簡易程序之⾦額（價額）於九⼗⼀

年⼀⽉⼀⽇提⾼為⼗萬元後，訴訟標的⾦額（價額）逾三萬元⾄

⼗萬元間之事件，於提⾼後始提起⾏政訴訟者，依簡易程序審

理。提⾼前已繫屬各⾼等⾏政法院⽽於提⾼後尚未終結者，改分

為簡字案件，並通知當事⼈，仍由原股依簡易程序繼續審理；於

提⾼前已終結者以及於提⾼前已提起上訴或抗告者，均仍依通常

程序辦理。」符合⾏政訴訟法第⼆百⼆⼗九條第⼆項規定及司法

院九⼗年⼗⽉⼆⼗⼆⽇（九⼗） 院臺廳⾏⼀字第⼆五七四六號令

之意旨，與法律保留原則、法安定性原則與法明確性原則均無違

背，於憲法第⼗六條、第⼆⼗三條規定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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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六條所規定之訴訟權，係以⼈⺠於其權利遭受侵害

時，得依法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⼼內容。⽽訴訟救濟應循之審

級、程序及相關要件，則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、性

質、訴訟政策⽬的，以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，以法律為正當

合理之規定，本院釋字第五七四號解釋⾜資參照。

　　八⼗七年⼗⽉⼆⼗八⽇修正之⾏政訴訟法第⼆百⼆⼗九條第

⼀項第⼀款⾄第三款規定，⾏政訴訟事件「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

訟，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三萬元以下者」、「因不服⾏政機關

所為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處分⽽涉訟者」、「其他關於公法上

財產關係之訴訟，其標的之⾦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三萬元以下

者」，適⽤簡易訴訟程序，係以當事⼈起訴所得受之利益是否逾

⼀定之⾦額或價額，⽽決定其提起⾏政訴訟時應適⽤通常訴訟程

序或簡易訴訟程序之標準，乃立法者衡酌⾏政訴訟救濟制度之功

能及訴訟事件之屬性，避免虛耗國家有限之司法資源，促使公法

上爭議早⽇確定，以維持社會秩序所為之正當合理之限制，與憲

法第⼗六條、第⼆⼗三條規定尚無違背。但法律之內容難以鉅細

靡遺，如有須隨社會變遷⽽與時俱進者，立法機關⾃得授權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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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發布命令為之。其授權之範圍及內容具體明確者，並非憲法

所不許。

　　⾏政訴訟既以當事⼈起訴所得受之利益是否逾⼀定之⾦額或

價額，作為劃分通常訴訟程序與簡易訴訟程序之標準，則此⼀劃

分標準是否有效⽽可發揮避免虛耗國家有限之司法資源，促使公

法上爭議早⽇確定之功能，應視社會情勢⽽定。衡諸法律之修正

費時，是⾏政訴訟法第⼆百⼆⼗九條第⼆項規定，該條第⼀項所

定數額，授權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，以命令減為新臺幣（下同）

⼆萬元或增⾄⼆⼗萬元，以資因應。其授權之⽬的洵屬正當，且

其範圍及內容具體明確，⾃無違於法律保留原則與授權明確性原

則。

　　查八⼗七年⼗⽉⼆⼗八⽇修正之⾏政訴訟法第⼆百⼆⼗九條

第⼀項第⼀款⾄第三款所規定之⾏政訴訟事件，須其⾦額或價額

在三萬元以下，始有簡易訴訟程序之適⽤。由於該次⾏政訴訟法

修正案之研議過程⻑達⼗七年之久，其間我國之經濟及社會結構

已有重⼤變遷，以三萬元以下數額作為適⽤簡易訴訟程序之基

準，顯然偏低，且八⼗八年⼆⽉三⽇修正之⺠事訴訟法第四百⼆

⼗七條第⼀項關於適⽤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，其⾦額或價額已提

⾼為五⼗萬元以下，同法第四百三⼗六條之八第⼀項關於適⽤⼩

額訴訟程序之事件，其⾦額或價額亦規定為⼗萬元以下。司法院

鑒於簡易訴訟程序有簡便易⾏，迅速審理之效，為減輕⼈⺠訟

累、節省司法資源，並配合經濟發展，上開適⽤簡易訴訟程序之

⾦額或價額有予提⾼之必要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⼆百⼆⼗九條第

⼆項規定，以九⼗年⼗⽉⼆⼗⼆⽇（九⼗）院臺廳⾏⼀字第⼆五

七四六號令訂定「依⾏政訴訟法第⼆百⼆⼗九條第⼆項之規定，

將⾏政訴訟法第⼆百⼆⼗九條第⼀項所定適⽤簡易程序之數額增

⾄新臺幣⼗萬元，並⾃中華⺠國九⼗⼀年⼀⽉⼀⽇起實施」（參

閱九⼗年⼗⼀⽉司法院公報第四⼗三卷第⼗⼀期第七⼗四⾴），

以因應情勢之需要，與⾏政訴訟法第⼆百⼆⼗九條第⼆項規定之

授權意旨，並無不符。 

　　按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，⾸重⼈⺠權利之維護、法

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。因此，法律⼀旦發⽣變動，

除法律有溯及適⽤之特別規定者外，原則上係⾃法律公布⽣效⽇

起，向將來發⽣效⼒，迭經本院解釋有案。司法院上開授權命

令，並無溯及適⽤之特別規定，是最⾼⾏政法院九⼗年⼗⼀⽉份

庭⻑法官聯席會議暨法官會議決議，乃就該命令應如何⾃公布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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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⽇起向將來發⽣效⼒，所為之過渡規定，與法律不溯既往原

則，⾃無違背。另查上開命令雖無溯及效⼒，⽽係適⽤於該命令

⽣效後所進⾏之程序，然對⼈⺠依舊法所建立之⽣活秩序，仍難

免發⽣若⼲影響。此時於不違反法律平等適⽤之原則下，如適度

排除該命令於⽣效後之適⽤，即無違法治國之法安定性原則及信

賴保護原則。準此，上開最⾼⾏政法院決議：「⾏政訴訟法簡易

程序之⾦額（價額）於九⼗⼀年⼀⽉⼀⽇提⾼為⼗萬元後，訴訟

標的⾦額（價額）逾三萬元⾄⼗萬元間之事件，於提⾼後始提起

⾏政訴訟者，依簡易程序審理。提⾼前已繫屬各⾼等⾏政法院⽽

於提⾼後尚未終結者，改分為簡字案件，並通知當事⼈，仍由原

股依簡易程序繼續審理；於提⾼前已終結者以及於提⾼前已提起

上訴或抗告者，均仍依通常程序辦理。」對於簡易程序之⾦額

（價額）提⾼前已提起⾏政訴訟者，除於提⾼前⾼等⾏政法院訴

訟程序已終結者以及於提⾼前已提起上訴或抗告者，仍適⽤提⾼

前規定之程序繼續審理外，其已繫屬各⾼等⾏政法院⽽於提⾼後

尚未終結者，改分為簡字案件，依簡易訴訟程序繼續審理。對當

事⼈就訴訟程序之期待，縱不能盡如其意，惟⾏政訴訟簡易程序

與通常程序，僅事件由獨任法官審理、裁判得不經⾔詞辯論為

之、對裁判提起上訴或抗告須經最⾼⾏政法院許可且以訴訟事件

所涉及之法律⾒解具有原則性者為限等訴訟程序之繁簡不同，就

⼈⺠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，得依法請求法院救濟之功能⽽⾔並無

⼆致，⽽相對於紓解⼈⺠訟累及節省司法資源此⼀重⼤公益之重

要性與必要性，則簡易訴訟程序之⾦額（價額）提⾼前已繫屬各

⾼等⾏政法院⽽於提⾼後尚未終結者，改分為簡字案件，依簡易

訴訟程序繼續審理所受之不利影響，尚屬合理，與法治國家法安

定性之要求，仍屬相符。是最⾼⾏政法院上開決議符合⾏政訴訟

法第⼆百⼆⼗九條第⼆項規定及司法院九⼗年⼗⽉⼆⼗⼆⽇（九

⼗） 院臺廳⾏⼀字第⼆五七四六號令之意旨，與法律保留原則、

法安定性原則與法明確性原則均無違背，於憲法第⼗六條、第⼆

⼗三條規定尚無牴觸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永謀　王和雄　謝在全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余雪明　曾有⽥　廖義男　徐璧湖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彭鳳⾄　林⼦儀　許宗⼒　許⽟秀 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325


629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及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不
同意⾒書、聲請書及其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李○華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6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574號解釋

⾏政訴訟法第229條(96.07.04)

⺠ 事 訴 訟 法 第 427 條 第 1 項 （ 88 年 2 ⽉ 3 ⽇ 修 正 ）
(88.02.03)

⺠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(96.03.21)

司法院90年10⽉22⽇（90）院臺廳⾏⼀字第25746
號令

最⾼⾏政法院90年11⽉份庭⻑法官聯席會議暨法官會
議決議

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⼆九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（⼀）聲請⼈因申報公職⼈員財產事件遭處罰鍰七萬元，聲請⼈

不服，依法循序提起訴願、⾏政訴訟。臺北⾼等⾏政法院本依通

常程序進⾏審理，嗣司法院依⾏政訴訟法第⼆百⼆⼗九條第⼆項

規定，以函令將適⽤簡易程序之數額，增⾄新臺幣⼗萬元，並⾃

九⼗⼀年⼀⽉⼀⽇起實施。臺北⾼等⾏政法院遂函知聲請⼈，改

依簡易程序審理，嗣並判決駁回聲請⼈之訴。

（⼆）聲請⼈提起上訴，經最⾼⾏政法院九⼗三年度裁字第九三

五號裁定，依據同院九⼗年⼗⼀⽉份庭⻑法官聯席會議暨法官會

議決議：「提⾼前已繫屬各⾼等⾏政法院⽽於提⾼後尚未終結

者，改分為簡字案件，並通知當事⼈，仍由原股依簡易程序繼續

審理」，認原判決改依簡易程序審理，於法並無不合，⽽駁回其

上訴。

（三）聲請⼈復提起再審之訴，最⾼⾏政法院九⼗四年度裁字第

九三八號裁定，以原裁定並無適⽤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，駁回其

再審之訴。聲請⼈認該裁定所適⽤之前開決議，有牴觸憲法第⼗

六條及第⼆⼗三條規定之疑義，聲請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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